
安 徽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皖农办函〔2022〕421号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农机、农村沼气和
秸秆能源化工程、农药领域、畜牧兽医
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

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及省委、省政府、农业农村部有关安

全生产工作部署，根据省安委会要求，我厅制定了《安徽省农机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》《安徽省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
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》《安徽省农药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

作方案》《安徽省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（根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

要求，《2022年全省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大检查工作方案》已单独

印发。）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

2022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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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根据农业

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《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（农

机管〔2022〕13号）和省安委会《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安明电〔2022〕2号）工作部署，决定在全

省范围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，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两个至上”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按照安全生产“三个必须”要

求，进一步压实农机安全责任、健全管理制度、落细各项措施，

全面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，摸清农机安全监管底数，制

定隐患排查和整改清单，及时跟踪整改到位，严厉打击农机安全

违法违规行为，有效防范农机安全事故发生，不断提高群众和机

手的农机安全意识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氛

围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时间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党的二

十大结束。主要分为 3个阶段，采取各级自查自改、逐级督导检

查、点面结合检查的方式进行，自查自改工作贯穿大检查全过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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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求实际效果。我厅将结合疫情和重要农时生产作业，适时组建

检查组赴各地开展督导检查。

第一阶段（4月）：全面部署、广泛动员、自查自改。各地

结合实际制定大检查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重点任务、内容、措施

和要求，明确责任、落实到人。

第二阶段（5月－11月）：深入检查、严格执法、集中整治。

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检查表，明确检查事项、具体内容和检查标准，

对标对表深入开展检查，对发现的监管薄弱环节强化举措，对发

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

改到位。

第三阶段（12月）：认真梳理、及时分析、全面总结。组织

开展“回头看”活动，对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查缺补漏，

认真梳理分析、全面总结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任务总体围绕国务院安委会

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 15条硬措施和省安委会提出的具体工

作举措，以及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 6方面检查任务展开。

（一）农机安全责任落实情况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情况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

府及农业农村部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情况。是否按照安全生产

“三个必须”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监管要求，明确农业农村部门

及其农机服务中心、安全监理机构、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安全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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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。是否加强农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和装备建设，积极推动乡

镇农机安全监理员、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和农机合作社安全员建

设。是否全面落实农机免费监理政策。是否全面落实农机服务组

织、农机大户、农机手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（农机服

务中心）是否常态化组织人员深入服务组织、田间场院等场所开

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。是否制定隐患排查和整改清单并动态管理

及时对账销号。是否及时有效处理农机安全隐患方面的举报。农

机合作社、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等服务组织是否全部建立健全并严

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服务组织是否积极开展农机安全宣传

教育、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改。

（三）农机安全执法检查情况。是否保障农机安全监管投入，

不断加强农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和装备建设。是否能够盯住重要

农时、节假日和重大会议活动等关键时点，积极与公安、交通、

市场等部门协作配合，加强涉及农机道路交通安全、田间场院农

机作业安全、农机市场机具配件质量安全的执法检查。农机安全

执法检查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或宽松软、走过场等情况，执法检

查程序和材料是否合法规范。是否落实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法的

要求，按规定及时上报农机安全事故。

（四）农机安全源头管理情况。是否严格做好拖拉机和联合

收割机注册登记、年度安全检验以及驾驶人考试管理和驾驶证的

申领、换发、审验等工作。是否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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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变型拖拉机专

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农机〔2019〕59号）要求，杜绝给变拖

发牌，加强在册存量变拖管理，及时公告注销达到条件机具牌证，

推动加快报废淘汰。是否积极开展重点机具“亮尾工程”，是否加

快老旧农机淘汰升级以及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是否有力有序合规

等。

（五）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情况。是否以“平安农机”示范创建

等工作为抓手，深入开展农机安全宣传“五进”（进企业、进农村、

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）活动。是否经常性对农机手等重点人

群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和知识培训，加强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育，

不断提高农机手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是否充分利用新闻

媒体平台播送、发放安全宣传资料、悬挂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加

强农机安全宣传教育。

（六）统筹农机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情况。是否统筹做

好农机生产作业、疫情防控与安全管理工作，及时妥善处理农机

生产作业过程中的特殊困难及安全保障管理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农业农村（农机）部门要高度重

视本次安全大检查工作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、靠前协调。

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检查方案和措施，精心组织、狠抓落实。各市

要加强县级工作督导检查，县级部门要扎实抓好农机安全各项措

施落实，避免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，确保检查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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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问题整改。各地在自查和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

要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时限，达到真

正解决农机安全问题、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目的。对安全生产工

作不负责任、玩忽职守出问题的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，及

时宣传报道农机安全大检查好的经验做法，加大工作宣传和舆论

监督力度，教育引导农机手提高做好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

性，营造群众和机手关注、参与农机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工作统筹。各地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安全大检查

工作，检查期间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，切实保障安全，努力

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的农机安全大检查工作，绝不能出现

以疫情防控为由放松安全生产、放过风险隐患的情况。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要认真分析总结农机安全生产大

检查工作情况，重要情况和阶段性成果及时报我厅农机管理处。

联系人：张勇；电话： 0551 － 62669128；邮箱：

njglczy@163.com。

mailto:njglczy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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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
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、4月 2日省

委常委会会议、全省安全生产会议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

议、全国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、省安委会贯彻落实国

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 15条措施工作举措等有关部署要求，现就

做好当前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安全生产工作，制定以下方

案。

一、检查范围和重点

1. 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等情况。是否按相关要求开展农村沼气设施摸底

调查、安全隐患排查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突

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及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和转型升级等。

2. 农村各类沼气设施安全运行情况和排查安全隐患情况。

户用沼气池重点排查输气管线、出料口安全盖板、警示标志设置

等；农村沼气工程（含生物天然气工程）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

工程施工、设施运行、维修维护、用户使用全过程安全管理，重

点排查围栏盖板等防护设施、厌氧发酵装置、配套避雷消防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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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；是否采取有力措施整改存在问题，压实实施主体安全生产责

任。

3. 秸秆能源化利用工程落实地方标准安全管理规定情况。

秸秆能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及秸秆存储、生产加工过程中

存在的风险和企业清洁化建设、改造情况；是否按照有关工序管

理、落实设备安全、粉尘、噪声等污染物控制要求，消除粉尘爆

炸等风险隐患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行业主管部门，要结

合工作实际，于 5月中旬前，制定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安

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，落实责任、细化措施，明确主要任务、

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，要及时对本辖区有关单位、企业、农户进

行动员部署，广泛宣传发动，明晰项目业主主体责任，动员业主

立即开展自查自改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。

（二）摸底排查。6月底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行业主管部门

要在业主自查自改的基础上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通过入户走访、

实地查看等方式，对辖区内各类沼气设施和秸秆能源化工程进行

全面摸底排查，确保排查范围清晰、问题摸排准确、不留死角盲

区。

（三）整改规范。8月底前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对前期

排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分析原因整改规范，开展“回头看”，

消除安全隐患，不留后患。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，落实应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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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措施，组织安全事故应急演练，完善应急管理工作机制，提高

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。

（四）巩固提高。12月底前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前

期摸排和整改落实情况，要总结经验，查找问题和短板，规范开

展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，不断推进农村沼气设施转型升级。要

推进秸秆固化成型燃料清洁化生产改造，抓好秸秆能源化利用工

程在秸秆储存、生产加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环节规范化管控。要

因地制宜健全完善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各项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，建立健全预防控制体系，推进长效机制建设。

各市农业农村局要按照通知要求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

责任，及时进行工作总结，于 9月 30日前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

作落实情况报省农村能源总站。

省农业农村厅将适时对各地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安

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检，对未按要求落实工作的单位进行

通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村

沼气安全生产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主要

领导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主抓落实，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到位、措

施到位。

（二）切实落实责任。各地要对照职责要求，落实工作责任，

确保将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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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管安全”总要求落到实处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明确到位，农村

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落空、工作不间断。

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做好大检查工作的进度安排、节点把握、任

务落地、人员调配、条件保障等。对农村沼气和秸秆能源化工程

安全生产出现的新情况、新进展、新问题和安全隐患，及时按程

序向主管部门反馈。

（三）加强业务培训。着重加强对农村能源系统业务骨干、

从业人员和实施主体的安全生产培训，创新培训方式方法，理论

与实操相结合，注重搜集和使用实际案例，确保培训效果。要结

合实际，组织不同层级的安全事故应急演练，完善应急管理工作

机制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、明白纸、宣传

挂画、农村广播等形式，宣传普及农村地区沼气设施规范建设、

安全操作使用、科学施救等安全生产常识。结合安全生产月、全

国安全宣传咨询日、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活动，因地制宜地开展安

全警示教育和科普宣传。加强安全生产活动的宣传,提高宣传的

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共同营造重视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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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农药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

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会议和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根据省安全生

产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安明

电〔2022〕2号）要求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药行业安全生

产大检查，有关方案如下:

一、目标任务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要对农药生产企业、农药经

营单位、农药使用大户（主要包括：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

合作社、统防统治组织）进行安全全面大检查，督导生产、经营

者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使用者按规定要求安全合理使用农药，切

实加强农药使用环节安全指导工作,确保农药生产、经营和使用

安全。农药生产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认真开展自

查自纠活动，强化企业员工安全教育培训，落实安全生产制度，

做好因疫情原因留置企业员工安全管理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

发生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安全生产大检查时间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党的二十大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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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方面要立即作出部署、迅速行动起来，全面推动、立查立

改、持续整改。同时，要根据各地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动态调整、

统筹协调，既要通过大检查解决一批实实在在的安全风险隐患问

题，又要防止运动式、“一刀切”检查执法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疫

情防控。

（一）认真组织开展自查。各地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事

故的教训，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。要有针对性地明

确重点内容、任务措施、实施方式，压实各方责任，提出工作要

求，立即开展全面深入自查行动。要坚持标本兼治、长短结合，

立查立改、先急后缓，对于重大风险隐患要分级建立台账清单，

做到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，对于重大突

出问题要强化协调配合，集中攻坚解决。自查工作贯穿大检查全

过程，务求实际效果。

（二）加强专项督导检查。各地要对高毒高风险农药生产企

业、城郊结合部、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安全生产明查暗访，

督促全面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，指导解决重点难点问题，堵住

漏洞、消除盲区。

（三）开展实地督导检查。我厅将视疫情防控情况，于 6

月底前派出检查组，对各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部署开展情况进行实

地综合检查，重点检查各市（县）、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情况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

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情况和推进安全生产大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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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情况，对重点难点问题要盯住不放、一督到底。

（四）开展“回头看”检查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的关键

期，我厅将根据工作开展情况，适时对重点地区、重点部门和单

位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推动进一步巩固提升工作成效。各地要结合实

际加大排查整治和检查力度，对不放心的薄弱地区、部位和环节

驻点督导，严防漏管失控的问题发生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检查农药生产企业。检查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农药登记

证、生产许可证，生产和销售台账是否齐全，农药原药（母药）

生产是否合法，农药制剂委托加工协议是否合法（委托方只能是

持有拟委托加工的农药产品登记证农药生产企业，受托方必须取

得相应剂型的生产许可，协议必须在有效期内等），受托企业销

售被委托加工的农药产品是否办理了农药经营许可证。检查发现

涉嫌非法生产经营行为的要依法查处，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。督促农药企业依法履行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主

体责任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。（责任单位：农业综合执法机构）

（二）检查农药经营单位。重点检查高毒高风险等限制使用

农药定点经营、专柜销售、进销台账、实名购买、溯源管理的落

实情况，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。对无证经营的流动商贩要坚决

打击，堵住假劣农药流通漏洞。要按照堵疏结合的原则，加强乡

村集贸市场违规销售杀鼠剂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非法销售杀鼠

剂的行为。对于缺乏杀鼠剂等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门店的县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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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，要根据需要增设定点经营门店。要加强对百草枯等仅限出

口农药的监督检查，发现在境内销售仅限出口农药的，要按照《农

药管理条例》和农业农村部第 269号公告的规定，依法严厉查处。

（责任单位：农业综合执法机构）

（三）加大互联网违规经营农药打击力度。根据规定，限制

使用农药不得利用互联网经营，利用互联网经营其他农药的，应

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。各地要重点检查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的

网络平台、网店经营者、直销平台等，是否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，

是否在网上持续公示农药经营许可证，是否在网上销售限制使用

农药，是否建立网上销售产品的经营台账，网上销售的产品是否

为“三证齐全”（农药登记证、生产许可证、经营许可证）合法

产品。必要时可联合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，依

法打击网上非法经营农药的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农业综合执法机

构）

（四）检查指导农药使用大户。指导农户安全合理使用农药，

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识使用农药，严格落实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

制度，牢固树立农产品质量不合格不上市的意识，纠正常规农药

可随意超范围使用的错误认识，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

药。要加强蔬菜生产基地、龙头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

药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重点加强对豇豆、韭菜、芹菜等蔬菜使

用农药的监督检查。发现涉嫌违规使用农药行为，要坚决依法查

处，涉嫌犯罪的，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（责任单位：农业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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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机构负责监督检查，农技推广部门负责科学使用农药技术培

训指导服务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，

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、靠前协调，其他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

各自岗位的安全职责，进一步细化完善检查方案，明确专人牵头

负责相关工作，落实落细职责分工，视情况成立工作专班或工作

小组全面推进各项任务措施落实，确保查大问题、除大隐患、防

大事故。

（二）加强问题整改。要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现场严督细查，

通过大检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、提高安全水平。要充分运用座谈

交流、重点谈话、突击检查、明查暗访、受理举报等方式方法掌

握一手信息、发现真实问题，综合运用通报、约谈、警示、提醒

等方式方法督促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化责任措施落实，确保问

题隐患整改到位。对安全生产上不负责任、玩忽职守出问题的，

要严查严处、严肃追责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，集

中宣传报道大检查期间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，及时曝光检查中发

现的问题隐患突出单位和企业，强化震慑警示和教育引导作用，

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、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加强工作纪律。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轻车

简从、廉洁自律，注重对重点企业单位的明查暗访，严防摆拍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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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秀式检查，避免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，确保查出实实在在的问

题和隐患。

（五）加强疫情防控。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安全大检查，根

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安排，既要抓紧时间尽快开展，又

要严防疫情风险。检查期间，各有关人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

求，加强个人防护，切实保障安全。

（六）加强信息报送。按照工作安排，各地要及时反馈大检

查中发现的重要情况，并按要求形成各阶段工作报告报送我厅。

联 系 人 ： 刘 海 全 ； 电 话 ： 0551 － 62930628 ； 邮 箱 ：

ahnyfgk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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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为加强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，根据《安

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》

（皖安明电〔2022〕2号）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关于开展安

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农牧便函〔2022〕294号）要求，

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

落实全国农业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省委、省政府部

署要求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全面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

险隐患，压实主体责任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最大限度防范遏制

各类事故发生，扎实推进畜牧兽医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确保畜牧业

生产安全和畜产品市场供应稳定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

好的安全环境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责任体系和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建立落实情况，企业法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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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实际负责人等主要负责人是否严格履行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责任。

（二）安全生产制度建立落实情况。重点检查企业执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生猪

屠宰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

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

治条例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情况；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 15条硬措施和省安委会提出的 105条具体工作

举措落实情况；安全生产制度、安全生产应急预案、安全生产应

急处置机制建设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安全生产档案记录等建立

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改情况。重点检查企

业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；安全生产自

查和大检查中发现问题和风险隐患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。

1．屠宰企业：重点检查畜禽屠宰企业是否按照有关安全管

理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许可、验收，从业人员是

否取得相应资质；消防、供电、制冷、锅炉、高压容器、液氨存

储、传动构件、板带等设施设备定期检修维护情况；致昏、刺杀、

剥皮、浸烫脱毛、燎毛、劈半、修割、无害化处理等作业环节日

常检查情况；锅炉、高压容器和液氨存储设备等特种设备使用情

况；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情况；屠宰使用刀具、用电、明火等危

险操作安全防护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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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兽药企业：重点检查兽用原料药和固体消毒剂生产企业、

中药散剂和有中药提取车间的生产企业、兽用疫苗生产企业，主

要包括：制水工段蒸汽和锅炉、特殊功能间防爆灯和防爆开关定

期检修保养情况；易燃易爆易泄露重点区域生产设备和监测设施

运维情况；高温高压、有毒有害、易燃易爆试剂，剧毒中药材，

生产检验工艺涉及使用危险化学品、兽用麻醉药品等特殊药品存

储使用情况；防尘防爆车间（含氯固体消毒剂）生产、储存管理

情况；禁烟执行情况；菌毒种生物安全、三废排放等情况。固体

消毒剂经营企业存储条件和销售记录等情况。

（三）饲料企业：重点检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是否

符合农业农村部有关生产许可条件的规定；原辅料物质安全管控

情况；生产线设备设施，特别是作业区粉尘浓度和排放浓度是否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生产过程控制涉及的防火、防爆、防尘、用

电、高空作业、有限容积作业、劳保用品安全生产要求落实情况；

亚硒酸钠等饲料添加剂按危险化学品管控措施落实情况；产品质

量控制和产品销售，特别是实验室操作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；

国家规定需持证上岗的特殊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。

（四）畜禽粪污处理设施：重点检查养殖场户是否了解畜禽

粪污处理设施中有毒气体的危害；畜禽粪污贮存设施的维修口或

清理口是否设有安全盖板、是否建有火炬燃烧器或定期排气装

置；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周边是否建有安全防护围栏和设置安全警

示标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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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，自查自改（4月下旬—6月）。各地要结合

当地实际制定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

任务、压实责任、细化措施，层层部署动员，广泛宣传发动，精

心组织企业全面自查，立查立改，切实做到抓早抓小、防患未然。

自查工作贯穿大检查全过程，务求实际效果。

（二）全面检查，集中整治（7月—8月）。各地要积极协助

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监督等部门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企业

安全生产大检查。坚持“严”字当头，分级建立台账清单，紧盯重

点难点问题，做到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，

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

（三）督查指导，常态监管（9月—10月底）。各地要采取

突击检查、明察暗访、随机抽查、回头检查、交叉检查等多种方

式，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到位。要认真总结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中好

的经验做法，落实安全生产常态化监管措施，持续提高企业安全

生产水平和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能力。我厅将根据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形势，组织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明察暗访、督导检查和“回

头看”检查，推动进一步巩固提升工作成效。具体时间另行电话

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统筹做好经济发展、疫情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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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安全生产工作，正确处理好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的关系，按照

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精心组织好大检查，及时为企业

纾困解难保障安全管理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

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准备，努力确保安全稳定无事故。同

时，要明确专人牵头负责相关工作，落实落细职责分工（联系人

姓名和手机号码于 4月 29日前报我厅兽医处、畜牧处）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执法。各地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，普及安全

生产知识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，增强应急处

置能力。要畅通举报渠道，对举报线索所反映的安全生产重大风

险、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等问题进行核查，做到事事有结果、件

件有反馈。要协助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监督等部门，强化安

全生产执法，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的行为。要加强预案管理，

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，科学有效处置突发

事件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要及时总结畜牧兽医行业安全生

产大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及整改情况，大检查进展情

况请分别于 2022年 5月 6日、11月 6日前报送我厅兽医处、畜

牧处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屠 宰：王海勇，0551－62643380

饲 料：杨 林，0551－62616494

兽 药：岳晓琳，0551－626506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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粪污处理：席海龙，0551－62616494

传真：0551－62669100

邮箱：兽医处 anhuivet@126.com；畜牧处 ahsxmc@163.com







抄送：省安委办，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、科技教育司、种植

业管理司、畜牧兽医局。

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 4月 26日印发


